
经修订和重述的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

本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以下称“本协议”）于2020年土i月J___L日由以下各方在中华
人氏共和国（ “ 中国 ” ， 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北京市签订：

1. 向胜茹， 身份证号为230722198907110829

卢苑， 身份证号码：452826198312121522（ “现有股东”）

2. 北京达佳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独资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6号1憧1层10101-7

3. 北京瀚宇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称“内资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嘉园东区甲1号楼三层301-23号

（在本协议中，以上现有股东、 独资公司及内资公司各方分别称为“一方”， 合称为
“各方”。）

鉴于：

1. 现有股东是公司现时的股东， 合计持有内资公司100%的股权；

2. 现有股东有意分别委托独资公司或其指定的个人行使其在内资公司中享有
的表决权，独资公司有意通过其指定的个人接受该等委托。

各方经友好协商，兹一 致协议如下：

1. 表决权委托

1.1 5见有股东兹不可撤消地承诺， 其在本协议签订后将分别签署内容和格
式如本协议附件一 的授权委托书，分别授权独资公司或独资公司指定
的人士（们〉 （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公司的母公司的董事和他们的继任
者以及任何取代独资公司母公司董事的清盘人）（以下称“受托人”），
作为现有股东的唯一的排他的代理人， 代表其行使现有股东作为内资公
司的股东，依据内资公司的章程所分别享有的下列权利（以下统称“委托
权利”）：

(a） 作为现有股东的代理人，根据内资公司的章程提议召开和出席内资
公司的股东会会议；

(b） 代表现有股东对所有需要股东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包
括但不限于指定和选举内资公司的董事、 监事、 总经理及其他应由
股东任免的高级管理人员；

(c） 其他法律及内资公司章程项下的股东表决权（包括在该章程经修改
后而规定的任何其他的股东表决权）， 包括但不限于分红权、 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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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本授权书 ”）由陶胜茹（身份证号码：230722198907110829
）于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之签署日签署， 并向北京达佳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或
其指定的个人（包括但不限于北京达佳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母公司的董事和
他们的继任者以及任何取代北京达佳母公司董事的清盘人〉 （以下称“受托人”）
出具。

本人， 陶胜茹， 特此授予受托人一项全面代理权， 授权受托人作为本人的唯
一的排他的代理人、 以本人的名义、 行使本人作为北京瀚宇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称“ 内资公司”）的股东所享有的下列权利：

(1）作为本人的代理人根据内资公司章程提议召开和出席内资公司股东会会议

(2）作为本人的代理人对股东会会议讨论、 决议的所有事项行使表决权， 包括
但不限于指定和选举内资公司的董事、 监事、 总经理及其他应由股东会任
免的高级管理人员；

(3）作为本人的代理人行使法律及内资公司章程项下的其他股东表决权（包括
在该章程经修改后而规定的任何其他的股东表决权）， 包括但不限于分红
权、 出售或转让或抵押或处直本人股权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

(4）以本人的名义， 代表本人以内资公司股东身份签署任何决议和会议纪录、
批准修改公司章程；

(5）当内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董事、 监事、 总经理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
行为损害内资公司或其股东利益时， 对该等人士提前诉讼或采取其他法律
行动；

(6）未经独资公司书面同意， 本人元权增资、 减资、 转让、 再次质押或以其他
方式处置、 变史本人股份；

(7）受托人就本人所持有内资公司股权所进行的一切合法行为均视为本人的行
为， 签署的一切文件均视为本人的签署， 本人会予以承认；

(8）受托人有转委托的权利， 可就上述事项的办理自行再委托他人而不必事先
通知本人或获得本人的同意。

因解释和履行本授权委托书而发生的任何争议， 本协议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
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 如果在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要求协商解决的书面通知后三十

(30）日之内争议仍然得不到解决， 贝1J任何一方均可将有关争议提交给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由该会按照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仲裁解决。 仲裁庭由三
名按照仲裁规则指定的仲裁员组成， 申请人指定一名仲裁员， 被申请人指定一名
仲裁员， 第三名仲裁员由前两名仲裁员协商指定或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指定。 仲裁地点在北京。 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 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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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本授权书 ”）由卢苑（身份证号码：452826198312121522)
于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之签署日签署， 并向北京达佳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或其
指定的个人（包括但不限于北京达佳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母公司的董事和他
们的继任者以及任何取代北京达佳母公司董事的清盘人）（以下称“受托人”）出
具。

本人， 卢苑， 特此授予受托人一项全面代理权， 授权受托人作为本人的唯一

的排他的代理人、 以本人的名义、 行使本人作为北京瀚宇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称“ 内资公司 ”）的股东所享有的下列权利：

(1）作为本人的代理人根据内资公司章程提议召开和出席内资公司股东会会议

(2）作为本人的代理人对股东会会议讨论、 决议的所有事项行使表决权， 包括
但不限于指定和选举内资公司的董事、 监事、 总经理及其他应由股东会任
免的高级管理人员；

(3）作为本人的代理人行使法律及内资公司章程项下的其他股东表决权（包括
在该章程经修改后而规定的任何其他的股东表决权）， 包括但不限于分红
权、 出售或转让或抵押或处直本人股权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

(4）以本人的名义， 代表本人以内资公司股东身份签署任何决议和会议纪录、
批准修改公司章程；

(5）当内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董事、 监事、 总经理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
行为损害内资公司或其股东利益时， 对该等人士提前诉讼或采取其他法律
行动；

(6）未经独资公司书面同意， 本人元权增资、 减资、 转让、 再次质押或以其他
方式处直、 变更本人股份；

(7）受托人就本人所持有内资公司股权所进行的一切合法行为均视为本人的行
为， 签署的一切文件均视为本人的签署， 本人会予以承认；

(8）受托人有转委托的权利， 可就上述事项的办理自行再委托他人而不必事先
通知本人或获得本人的同意。

因解释和履行本授权委托书而发生的任何争议， 本协议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
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 如果在一方向另 一方发出要求协商解决的书面通知后三十

(30）日之内争议仍然得不到解决， 贝1J任何一方均可将有关争议提交给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由该会按照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仲裁解决。 仲裁庭由三
名按照仲裁规则指定的仲裁员组成， 申请人指定一名仲裁员， 被申请人指定一名
仲裁员， 第三名仲裁员由前两名仲裁员协商指定或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指定。 仲裁地点在北京。 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 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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